东河乡人民政府2016年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省、市、县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规定编制而成。本报告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接受群众咨询处理情况四个方面。报告中信息数据统计期限为：2016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年度报告电子版通过桦川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如有疑问请与东河乡政府人民政府联系（地址：桦川县东河乡人民政府；联系电话：0454-3921016）。
一、工作概述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东河乡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举措，2016年，东河乡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公开工作是深入推行公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理创新、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 提高认识，落实措施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条例》，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了东河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门人员进行信息公开统一上报和发布。认真组织实施，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报送程序，每月按时对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统计，对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严格审查，并依照相关手续做好公开文件的报送工作。
(二) 完善机制，讲求规范
提高对推行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把政府信息公开置于促进和谐、增强动力的高度;加强对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并明确区分公文类政府信息和非公文类政府信息公布的审核工作;明确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时限，按照“合法、全面、准确、及时”的要求公开政府信息，并对已公开的政府信息发生变化或失效时，及时给予更新;规范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流程，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流程进一步规范有序。
(三) 加强宣传，强化督导
依靠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每季度开展一次例查，每半年开展一次回头看，对公开信息的数量、审查程序、时效性等进行自查。对发现的问题，明确责任，及时与有关人员沟通，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促进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结合普法和依法行政，制定《条例》宣传教育方案，引导群众了解《条例》、学习《条例》、熟悉《条例》、使用《条例》。加大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工作水平，提高《条例》的执行能力。不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建设，对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监督、考核、奖惩。
二、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为突出时效和民生的要求，按照“科学合理、系统规范、分级编制、各负其责”的原则，全面清理2016年以来本单位的政府信息。以桦川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为主，结合实体的政务公开栏及其他媒体为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8条。
三、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一)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2016年度我乡未接到提出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
(二) 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2016年度我乡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都属于政府内部的工作信息。
四、接受群众咨询处理情况
2016年我乡受理通过各种方式咨询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主要由党政办专职人员负责答复。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2、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的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3、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途径还有待进一步扩充。
(二) 改进措施
1、统一认识，规范工作流程
我乡将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梳理本单位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及时提供、定期维护，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规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公众能够方便查询。
2、认真梳理，扩大公开内容
我乡将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进一步推进公开信息的电子化，降低公众查询成本。
3、系统整合，提交服务功能
从方便公众查询的角度，建立好信息间的关联。按照信息内容的相关性，做好信息标题与信息全文之间、信息与信息之间、各信息内容类别之间的关联，尽量减少层次，提高服务效率

